资源县人民政府

关于唐海云等同志试用期满正式任职的通知

资政干〔2022〕2号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唐海云同志（资源县司法局资源镇司法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刘纯同志（资源县司法局中峰司法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唐炼刚同志（资源县司法局梅溪司法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唐天国同志（资源县司法局瓜里司法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王陆资同志（资源县司法局车田司法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彭恺同志（资源县司法局两水司法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李明同志（资源县司法局河口司法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王锦华同志（资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合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廖建恒同志（资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梅溪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黄腾卫同志（资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瓜里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谭知昀同志（资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两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；

陈颖同志（资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口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）试用期满，正式任职。

以上同志任职时间从2020年9月起算。
资源县人民政府

2022年1月6日



